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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的实现总体水平偏低，原因主要在于教师的权利

意识、权利能力、责任感以及高校关于权利实现的制度保障等方面水平不高。要促进高校内部

治理中教师权利的实现，须以高校教师权责意识整合与培养为逻辑起点，以提高教师的权利能

力为基本条件，以“学术本位”、“民主协商”的组织文化建设为方向和根本，以治理主体权利配

置与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为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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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治理理论和利益

相关者理论相继被引入高校治理中，教师作为高校

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得到逐步确立，教师参与学

校事务尤其 是 学 术 事 务 决 策 的 自 觉 性 和 积 极 性 增

强，其角色开始由“被管理者”转变为高校治理主体。
为了更好地体现和发挥教师在高校内部治理中的主

体作用，政府、大学以及学术界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

了探索。在国家政策法规方面，《高等教育法》明确

了教职工代表大会是保障教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并

赋予其相关权利，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
并赋予其相 关 的 职 责；２０１４年 出 台 的《高 等 学 校 学

术委员会规程》进一步保障了学术委员会在高校治

理中的作用。各高校也在学校章程的引导下积极探

索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有效途径，如依法建立学术

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教授委员会

等机构，并以制度的形式对这些机构的指导思想、成
员构成、权利、义务与职责做出了规定，使教师参与

学校治理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和权利行使的依据。
高校教师治理权利的具体内容虽在我国现行教

育立法中尚无划分标准，但可从相关的法律规章与

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寻找划分的依据。根据《教师法》
第七条第五款、《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

三条、《中共中央 国务 院 关 于 全 面 深 化 新 时 代 教 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及已被教育部核准的各大学

章程，同时参照潘懋元、郄海霞、张继明等学者对教

师教师参与 学 校 治 理 的 权 利 内 容 的 划 分［１－３］，可 以

总结出高校内部治理中的教师权利是指：教师在参

与学校治理过程中享有的知晓学校事务、通过一定

方式对学校事务发表意见、参与决策、民主监督等的

权利。据此，可将高校教师参与治理的权利分为知

情权、建议权、决策权与监督权。
权利只有切实成为权利人的实有权利，才能从

本质上体现权利的价值与意义，达到保护权利人利

益的目的。因此，只有通过对权利的实现这一环节

进行考察，找出当前权利行使的问题症结，剖析权利

行使的影响 因 素，才 能 更 好 地 维 护 权 利 人 的 利 益。
权利的正常 行 使 以 相 应 的 观 念 与 制 度 的 存 在 为 基

础，公丕祥早在１９９１年就论述了权利的实现受法律

制度、社会文化条件、权利者能力、权利主体的责任、
权利者对权利的认知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４］无独

有偶，辛世俊认为，公民的权利意识是他们对于实现

其权利的选择。［５］李永军认为，权利能力是一个人能

够 取 得 权 利 和 承 担 义 务 的 前 提 与 基 础。［６］斯 迈 利

（Ｍ．Ａ．Ｓｍｙｌｉｅ）认为，教师的能力，责任感等是影响

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重要因素。［７］陈弘毅认为制度

的约束是公民权利实现的保障。［８］基于已有的研究

成果，本研究将教师的权利意识、权利能力、责任感

以及高校对权利实现的制度保障四个因素拟定为高

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实现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

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教师 的 权 利 意 识 对 高 校 内 部 治 理 中 教

师权利的实现影响显著；
假设２：教师 的 权 利 能 力 对 高 校 内 部 治 理 中 教

师权利的实现影响显著；
假设３：教师 的 责 任 感 对 高 校 内 部 治 理 中 教 师

权利的实现影响显著；
假设４：高校 制 度 保 障 对 高 校 内 部 治 理 中 教 师

权利的实现影响显著。

二、研究设计

１．研究工具

由于高校教师参与治理的权利具体由知情权、
建议权、决策权与监督权构成，因此，若权利意识、权
利能力、责任感、制度保障四个因素分别与知情权、
建议权、决策权、监督权四种权利实现的相关关系得

到验证，则４个研究假设成立。据此，本研究编制了

“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行使的基本情况调查问

卷”。问卷题目主要以里克特五点量表的形式呈现，
第一部分调查教师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监督权

四个维度的现状，第二部分调查教师权利的权利意

识、权利能力、责任感水平以及对于权利实现的制度

保障情况。探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发 现，８个 因 素 的 总 解

释能力达到了７９．９０３％，大于５０％的水平，表明这８
个因素均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各个测量题项的因素

负荷量均大于０．５，且交叉载荷均小于０．４，表明每一

个题目均落到对应的因素中，因而保留所有的测量

题项进行后续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各项拟

合指标均符合一般的研究标准（ＣＭＩＮ／ＤＦ＝１．４５７，

ＲＭＳＥＡ＝０．０３９，ＧＦＩ＝０．９１４，ＮＦＩ＝０．９３，ＣＦＩ＝０．
９７７）。在信度方面，权利意识、权利能力、责任感、制
度保障、知 情 权、建 议 权、决 策 权、监 督 权 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０．９１２、０．８７７、

０．８５４、０．８７１、０．９４２、０．９１５、０．８８２、０．８０１，均大于０．７，
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在效度方面，各维度之

间的相 关 系 数 在０．２２６－０．４８４之 间，呈 中 偏 低 相

关，说明各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各维度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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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在０．７４６－０．９４４之间，达到了

中高度相关，说明各维度能较好地反映所测量的内

容，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２．研究对象

为保证样本的全面性和均衡性，本研究采用分

层抽样和立意抽样相结合的方式。由于大学章程的

制定和通过是高校迈向现代化治理重要且关键的一

步，因此，本研究从Ｘ市和Ｙ市抽取５所已被核准

大学章程的学校，并在每所学校按教师个体背景变

量分层选取８０名教师，向其发放调查问卷。本研究

共发放问卷４００份，回收问卷３５０份，回收有效率为

８７．９９％，其中有效问卷３０２份，有效率为８６．７８％。

３．数据处理与分析

问卷由教师分散填写并现场回收。对问卷调查

结果进行编 码 整 理，并 使 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进 行 探 索 性

因素分析、信 效 度 检 验。使 用 ＡＭＯＳ２２．０软 件，运

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权利意识、权利能力、责任感、制

度保障４个自变量与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监督

权４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研究，以验证本

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

三、研究结果

１．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实现水平

（１）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实现的总体水平。

统计结果发现，从总体上看，样本高校教师治理

权利实现均值（Ｍ＝２．４４５）小 于 中 间 值３．０，总 体 表

现处于中下水平；从各维度来看，高校内部治理中教

师权利 实 现 水 平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知 情 权（Ｍ＝２．
７７９）、建议权（Ｍ＝２．５０２）、监督权（Ｍ＝２．３９７）、决策

权（Ｍ＝２．１０２）。这 表 明，在 当 前 的 高 校 内 部 治 理

中，教师的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监督权四种权利

的实现水平都比较低，实现效果不佳。
（２）教师权利实现假设影响因素的各维度水平。
对研究假设中教师的权利意识、权利能力、责任

感以及权利实现的制度保障四个因素进一步分析后

发现，均值 范 围 在３．５６６－３．７２８之 间，其 水 平 从 高

到低依次为：权利意识（Ｍ＝３．７２８）、制度保障（Ｍ＝
３．７０６）、权利能力（Ｍ＝３．７０５）、责任感（Ｍ＝３．５６６）。
这表明，四个因素在当前的高校内部治理中效果一

般，处于中等水平。

２．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１）模型检验。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权利意识、权利能力、责任

感、制度保障４个自变量与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
监督权４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进 行 验 证。使 用 Ａ－
ＭＯＳ２２．０，构建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实现的影

响因素待验证模型，以原始数据录入，采用最大似然

法（ＭＬ）进行估计，得出初步的验证性分析结果（见

图１）。

图１　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实现的影响因素模型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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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拟合指标中的卡方自由度比值ＣＭＩＮ／ＤＦ
为１．６２９（数值介于１－３表示模型适配良好），渐进

残差 均 方 和 平 方 根ＲＭＳＥＡ为０．０４６（数 值 在０．０５
－０．０８之间表示模型良好，数值小于０．０５表示模型

适配度非常好）［９］，适配度指数ＧＦＩ、ＮＦＩ、ＩＦＩ、ＴＬＩ、

ＣＦＩ分别 为０．９０３、０．９２０、０．９６７、０．９６１、０．９６７，均 达

到０．９以上，各个拟合指标均符合一般的研究标准，
因而可以认为该模型有不错的配适度。

（２）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自变量分别对各个因变量

的影响强度，本研究采用标准化的路径系数来进行

评价。如表１所示，将４个研究假设中的因变量“高
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的实现”进一步细分为“知情

权的实现”、“建议权的实现”、“决策权的实现”、“监

督权的实现”，可得出１６条路径系数，其中有１３条

路径均达到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因此，可以得出

结论：假设１成立；假设２部分成立；假设３部分成

立；假设４成立。

表１　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影响因素路径系数表

路径
标准化

系数
非标准
化系数 Ｓ．Ｅ． Ｃ．Ｒ． Ｐ

知情权 ← 权利意识 ０．２３４　 ０．３５２　０．０９７　３．６３９＊＊＊

知情权 ← 权利能力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５　０．４４０　０．６６０
知情权 ← 责任感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４　０．７２８　０．４６７
知情权 ← 制度保障 ０．３５７　 ０．５８０　０．１１３　５．１５０＊＊＊
建议权 ← 权利意识 ０．１４４　 ０．１８５　０．０８０　２．３２０　０．０２０
建议权 ← 权利能力 ０．１７７　 ０．２２０　０．０７９　２．７７１　０．００６
建议权 ← 责任感 ０．１５９　 ０．２１３　０．０８７　２．４４３　０．０１５
建议权 ← 制度保障 ０．３２２　 ０．４４９　０．０９３　４．８３８＊＊＊
决策权 ← 权利意识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６７　２．５９７　０．００９
决策权 ← 权利能力 ０．１６８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７　２．５９６　０．００９
决策权 ← 责任感 ０．１８０　 ０．２０１　０．０７４　２．７１２　０．００７
决策权 ← 制度保障 ０．３０８　 ０．３５７　０．０７８　４．５６３＊＊＊
监督权 ← 权利意识 ０．１８３　 ０．１５９　０．０６０　２．６５１　０．００８
监督权 ← 权利能力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８　１．２２２　０．２２２
监督权 ← 责任感 ０．１７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６５　２．３４８　０．０１９
监督权 ← 制度保障 ０．２９２　 ０．２７５　０．０７２　３．８３６＊＊＊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

四、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实现

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权利意识是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有效实

现的前提

基于前文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权利意识是影响

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实现的基础性因素，尤其

是对于知情权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高校教师的

权利意识表现为高校教师对自己作为核心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和自由的要求、认识与反思，对其他利益主

体的认识和评价，并愿意通过一定的行动实践维护

自身的权益。若缺乏权利意识，高校教师的治理权

利将无法付诸实践。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当前高校

教师的权利意识不足。究其原因，一是高校教师长

期奉承“义务本位”观，认为自己只要履行“教”的义

务，得到督导的“认可”，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实现

自己的财富“收益”，就完成了使命，而对于学校如何

发展、学生如何培养的问题并不“介意”；二是关于高

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的设置模糊，现行教育立法

中并没有明确教师在高校内部治理方面的权利内容

划分，缺乏对权利行使范围与行使方式的规定，使得

教师缺乏对治理权利的认知与认同。

２．权利能力是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有效实

现的条件

事实上，权利能力是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必备

条件，是主体实现权利的前提与基础。高校教师成

为治理主体的基本条件是其必须符合作为一名高校

教师的基本要求，即通过一定的考核成为正式的高

校教师，这表明其具备合格的专业水平、教学科研能

力以及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因此，高校教师必然

具备一定的权利能力，这使得高校教师具备成为高

校治理主体的资格。由于建议权、决策权的实现对

于教师的专业能力、教学科研能力、个人修养等方面

的要求比较高，相比而言，知情权、监督权则更多地

关注权利主体的权利意识、责任感等。因此，权利能

力对建议权、决 策 权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而 对 知 情

权、监督权的影响并不显著。

３．责任感是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有效实现

的基础

责任感作为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有效实现

的基础，主要是指：一方面，教师作为治理主体，能够

自觉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另一方面，教师要对自

己和其他治理主体负责。若教师不具备责任感，在

参与治理的过程中缺乏责任意识，行使建议权、决策

权、监督权时只是流于形式，并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高校事务的决策、执行、监督过程中，那么将直接

导致权利行使受阻，权利实现效果不佳。调查结果

显示，当前高校教师责任感均值较权利意识、权利能

力、制度保障都低。这主要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尤
其是治理理念、组织文化、个体的权利意识、周围人

的责任意识、健全的责任制度等的影响。

４．制度保障是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有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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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关键

如前所述，制度保障对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
监督权的影响路径系数与临界比值的绝对值均比权

利意 识、权 利 能 力、责 任 感 三 个 因 素 的 数 值 大。因

此，制度保障是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利有效实现

的影响因素，且为关键因素。然而，对制度保障的调

查结果显示，当前高校内部治理制度保障为中等水

平，并未对权利的实现起到保障作用。
就正式制度而言，其一，法律中没有明确关于高

校内部治理中教师的权利划分，不同的法律规章对

相关权利的表述有所不同，容易造成歧义。对高校

内部治理中教师的权利设置不明确，权利边界模糊，
不利于教师权利的实现。其二，各类学术组织和教

职工代表大会缺乏维护教师治理权利的制度。如学

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组织

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在教师专业权利的实现方面发挥

的作用不明显，主要是因为这些组织的成员构成不

合理，也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教师的专业权利。
就非正式制度而言，高校缺乏教师发展所需要

的“民主”、“协 作”、“学 术 本 位”的 治 理 文 化。一 方

面，当前高校各类事务的决策更多地还是由行政领

导单方面的意志决定，治理文化呈现出“行政权力泛

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面对领导权威时

更多地是退缩和委曲求全，在日常工作中常常不能

够自由开放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高

校教师与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不和谐。由于双方的

价值理念不同，缺乏沟通与理解，工作交往中可能采

取不合作、不配合的态度，从而导致高校内部治理中

各类问题的产生。

五、促进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

权利实现的策略

１．逻辑起点：高校教师权责意识的整合与培养

权利主体的权利意识与责任感是权利有效行使

的基本前提，具备权利意识与责任感有利于高校内

部治理中教师权利的实现。为了保障教师权利的实

现，应以教师权利意识与责任感的培养作为高校内

部治理变 革 的 逻 辑 起 点。权 利 与 责 任 是 相 辅 相 成

的，教师的权利意识是教师对自身作为治理主体所

享有权利的认同。根据角色认同理论，个体如对自

身角色的权利建立了认同感，就必将形成对个体行

为的责任感。因此，可将二者进行整合培养，即权责

意识的培养。
（１）权责认知的养成。
要培养权责意识，首先就要保证教师对基本的

法律条文 与 行 为 规 范 有 比 较 详 细 的 认 知。具 体 而

言，第一，在教师岗前培训中，应在教育法律法规相

关课程中增加教师参与高校治理的相关权利义务责

任的教学内容，要求教师必须识记法律条文与行为

规范；第二，高校可通过定期设立法律咨询点、邀请

法律专家开展讲座、组织法律知识竞赛等形式，进一

步深化教师对相关法律内容的认知；第三，创新权责

意识培养的宣传载体，互联网已成为当前高校教师

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在进行教师权责意识培养时

应把握住这一趋势，运用新媒体将以往的“灌输式”
宣传替换为“渗透式”宣传。

（２）权责价值的指引。
高校应引导教师从价值层面上对治理的权利与

责任进行内在考察，注重精神的“教化”，帮助教师深

入理解“治理主体”的角色身份，正确把握自己的角

色身份与权责的内在联系。同时，应利用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使教师认识到大学章

程和学校发展规划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高校的理

念、高校的使命与职责、学术本位核心价值观及教师

权利的价值，进而理解和接受现代大学精神、制度、
核心理念和文化使命。还要引导教师对作为治理主

体的自身以及治理行为进行价值反思，提升其在面

对传统管理理念与现代治理理念冲突中的判断与选

择能力。

２．基本条件：教师权利能力的提高

（１）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与专业水平。
为了有效保障教师治理权利的实现，教师在保

证自身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专业水平和职业技能以

外，还应主动通过培训、进修、参加学术会议等多种

途径获取新 的 知 识，不 断 提 高、更 新 自 身 的 知 识 储

备，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前沿知识。此外，教师还应重

视教学技能的提高，通过教学实践活动以及与学生

进行课外交流来开展调查和研究，总结教学的规律

和方法，提高认识、预见和设计能力，以利于指导不

断变化的教学，为高校事务决策提供更充分、更符合

教育规律和学生发展规律的决策信息。
（２）培养教师的全局观。
教师是否具备全局观与其对高校的忠诚度和认

同度有关。若 教 师 不 认 同 学 校，把 自 己 当 作“局 外

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就不会为学校的利益着想。
因此，高校应积极采取各种方式方法来提高教师对

学校的忠诚度和认同度。比如，在当前的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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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如薪酬制度改革、职称评聘制度改革中优先考

虑教师的个体需求，与优秀教师签订长期聘用合同，
以此来激励教师，提高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和对学

校的归属感，促使每位教师意识到自身的成长、发展

离不开学校的发展，从而激发教师的使命感，使得教

师在参与学校治理时能够从学校的整体利益角度出

发考虑问题。
（３）增强教师的参与意愿。
高校应尊重教师的心理需求及其对学校的合理

期望，采取一定的措施，帮助教师认清自身在高校治

理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其参与治理的意愿，切实使其

从“精神上”、“情感上”投入学校治理过程中，自发成

为高校治理变革的推动者。具体来说，第一，可以通

过开展团队活动增强教师之间的团队参与精神，比

如开展学术交流会议、教研竞赛等，增进不同学科教

师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营造民主、和谐、信任的

团队文化；第二，通过定期组织学术成果交流与讨论

会，相互分享团队成员的成果，使教师在讨论和评价

中收获各方意见以及其他成员的肯定，从而激发新

观念、新思想，促进教师成长；第三，利用当下流行的

网络交流平台为教师提供便捷的沟通和交流渠道，
使教师团体 能 及 时 通 过 网 络 实 现 知 识 与 资 源 的 共

享，激发其参 与 学 校 治 理 的 主 动 性、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

３．方向与根本：“学术本位”、“民主协商”的组织

文化建设

（１）培育“学术本位”的核心价值理念。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威廉·蒂尔尼提出

了大学治理的文化模式，他认为，大学治理文化模式

的构建有利于改进大学治理，提高大学绩效。［１０］“惯

例”、“价值理念”等构成了大学组织文化，也即本研

究所指的非正式制度。当前政治和行政导向强、学

术导向弱的组织文化偏离了高校自身发展规律———
“学术本位”，无法形成适于教师治理权利实现的“学
术本位”、“学术自由”的治理文化。因此，高校应确

立学术本位的观念和意识，营造学术至上的氛围，在
学校各项事务中充分体现对教师的尊重。一方面，
管理人员应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理念，深刻理解

并认同“学术自由”的理念，充分肯定教师具有在工

作中表达利益的权利，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教师在

学术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教师自身也应确

立“学术本位”的价值理念，如果自身都不具有追求

学术自由的主观意愿，那么想要营造“学术本位”的

文化就会更加艰难。
（２）营造“民主协商”的文化氛围。

治理的民主性体现为高校应贯彻“多中心治理”
的治理秩序观，通过合理划分治理的权利，激励利益

相关者参与高校治理，畅通利益表达与利益获取的

通道，使各方皆可获得正当追求利益的权利和空间。
实现治理的民主性，须形成治理主体之间和谐共处、
相互协作的文化氛围。因此，高校应建立多元治理

主体合作治理网络，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民主协

作的关系。民主协商的文化的形成在于沟通，即通

过沟通对话增强各治理主体对高校的使命、目标、核
心价值、办学理念的认同，增进教师和党政管理人员

的互相信任、互 相 理 解，增 加 各 治 理 主 体 合 作 的 机

会。

４．关键环节：治 理 主 体 权 利 配 置 与 权 利 保 障 制

度的完善

（１）完善现有法律文本中关于教师治理权利的

规定。
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文本，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教师的治理权利，明确教师参与范围与权利行使的

方式。在权利配置上应遵循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

治理理念，同时也要考虑治理的有效性。关于学校

的一切事务，应赋予教师知情权；关于学术发展规划

和学术资源配置如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等，应赋予教

师建议权与决策权，由教师通过学术委员会、学位委

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组织在充分发表个人意见

的基础上共同协商作出决策；对含有学术性质的事

务，如重要领导遴选、学校办学目标与发展规划、学

校重大财政决定等，赋予教师建议权以及与行政人

员共同决策的权利。关于学校其他重大事项，如学

校办学方针、总体发展规划、财务经费预算、学校基

建、学校重大活动的安排等，应赋予教师建议权。此

外，高校教师应享有对一切学校事务的制定和执行

过程的监督权以及对其他权利主体权利行使的监督

权，在法律中须明确监督权的行使范围与行使方式，
规范监督程序。

（２）构建教师治理权利保障制度。
第一，及时认清现有的学术组织与教职工代表

大会存在的问题，改进其运行制度，明确其职能、人

员代表构成、运行方式以及与其他权力组织的关系

等。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办学情况，主动制定切合

自身办学特色与办学定位的实施办法，提高制度实

施的成效。第二，健全反馈机制和决策信息公开制

度，保障教师对相关情况有比较充分全面的了解，使
得教师能 够 更 好 地 行 使 治 理 权 利。高 校 应 该 落 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高等学校信

息公开办法》、《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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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要求，在信息公开过程中确保信息真实，建立

及时公开制度，完善年度报告制度，建构统一开放的

平台，加强公开监督检查。第三，建立健全教师治理

权利救济制度，补充问责和纠错条款，增设教师申诉

渠道，规范管理学校申诉受理机构，与学校的学术组

织、教职工代表大会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采用

多种策略，共同维护高校教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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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６７页）　　明确规定，以避免出现滥挖

墙脚、不辞而别等人才无序流动现象。

四、结 语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引导高校人才合理有

序流动方能保障高校和学科建设的持续推进，从而

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重

大战略目标的实现。目前，国内一些高校试图通过

“短平快”的速成方式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引发

了高校之间人才的恶性竞争和无序流动，形成了一

系列的负面效应，这实质上是对“双一流”建设产生

了认识偏差。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推进，高校

人才无序流动的“马太效应”凸显，让一些中西部高

校和地方院校失去了参与“双一流”建设的机会，不

符合国家政策初衷。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

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学科特点，制定合理的人

才培育和引进计划，不断优化自身内部管理环境和

科研氛围，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和认同感。［９］国家应

统筹兼顾，制定高等教育领域人才长期发展战略，促
进各地区扬长避短、突出特色，优化高校人才资源配

置，建 立 公 平 竞 争、有 序 统 一 的 人 才 流 动 机 制。总

之，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教师的合理有序流

动需要国家、高校和教师三者协同发力，唯有如此才

能够打造良好的人才流动环境和机制，正向服务于

“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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